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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动产网络司法拍卖税费承担探究

包关云■

一、司法拍卖的可税性

税收的缴纳是基于市场交易（商业

销售）基础上的，一般市场交易完成即

产生缴纳税收的义务。司法拍卖与商业

销售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那么，拍

卖成交行为是不是需要纳税？

从出售人（被拍卖人）角度看司法

拍卖与商业销售有以下三点不同：一是

出售人（被拍卖人）的意思表示不同，一

般商业销售出售人自愿与买受人达成一

致意见。司法网络拍卖被拍卖人是不自

愿的，该行为是被强制的，并不是被拍

卖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二是目的不同，

一般商业销售出售人是为了获得收益，

而司法拍卖是为了抵偿债务。三是拍卖

所得款项的自主权和使用用途不同，一

般商业销售由出售人取得价款，对销售

资金使用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可以用于

各种用途。而司法拍卖所得的价款由法

院、债权人或者管理人取得，一般只用

于强制抵偿债务，有多余款项才可再归

被拍卖人支配。在清偿债务前被拍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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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税收有税法依据。根据《国家税务总

局关于人民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

有关税收问题的复函》（国税函[2005]869

号）规定，无论拍卖、变卖财产的行为

是纳税人的自主行为，还是人民法院实

施的强制执行活动，对拍卖、变卖财产

的全部收入，纳税人均应依法申报缴纳

税款。

二、司法拍卖涉及的税费条款

在不动产司法网络拍卖中与税收直

接相关的是拍卖成交价格。拍卖一旦成

交，计税价格也就确定。基层人民法院

基于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考虑，在司法拍

卖公告中有专门约定对被拍卖方欠税、

应交税款、欠缴费用等由买受人缴纳的

条款，使得司法拍卖的税收问题变得十

分复杂。

笔者查阅了不同的拍卖公告并对其

梳理，拍卖公告中涉及税费的条款主要

是两个方面：一是涉及的税费具体包括

哪些；二是税费由哪个主体承担。

公告涉及以下四类税费。第一类是

无权自主支配取得的款项。从买受人的

角度来看，一般商业销售与司法拍卖没

有明显区别，两者的本质都是交易，无

论是司法拍卖还是一般商业销售，买受

人支付款项取得不动产都是为了实现其

使用价值或者用于投资。

税收的产生基于纳税人从事生产

和交易而取得了收益，且该收益不具有

公益性。据此司法拍卖行为具有可税

性。理由：第一，司法拍卖取得了经济

收益。虽然司法拍卖与一般交易有以上

列举的诸多不同，但是从税收角度看，

被拍卖人最终取得了不具有公益性质的

货币形式经济收益（被拍卖人不具有该

款项的自主支配权并不影响其经济收益

增加的事实），符合了课税的经济条件。

第二，对拍卖行为课税符合税法上的公

平原则。一般交易的出售人因取得经济

收益符合了纳税的基本条件，需承担缴

纳税款的法定义务。同样取得了经济收

益，若对拍卖行为不予征税就会造成不

公平，将违背税收公平原则，也会人为

造成避税的缝隙。第三，对拍卖行为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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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年陈欠，这是企业在破产之前欠缴的

税款，破产企业账户上有记载，税务机

关征缴系统有欠税详细数据明细。往年

陈欠与本次拍卖行为没有丝毫关系。若

是被拍卖人处于破产阶段，则税务机关

一般将其作为破产债权处理。第二类是

新增欠税，这是企业停产以后至拍卖期

间企业因拥有房产、土地而产生的房产

税与城镇土地使用税，企业账户尚没有

记载这些税收，税务机关征缴系统只有

税源登记信息，没有欠税详细数据明细，

但根据相关税法规定属于企业的应缴税

收。第三类是交易税收，专指本次拍卖

行为成立办理交易手续时产生的税收，

按照法定纳税人的不同分成两部分：一

是应由买受人缴纳的契税与印花税，二

是应由被拍卖人缴纳的增值税、城建税、

教育事业费附加、农村教育费附加、印

花税、土地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

所得税（以下简称“其余税费”）。第四类

是其他欠费，这是指企业已经欠缴的应

补地价、土地使用费、水、电、煤、物业

管理等费用，个别公告甚至还规定“未

明确缴费义务人的费用也有买受人承

担”，此类费用也归入第四类。

公告对税费承担主体的约定。不同

法院在拍卖公告里对税收及费用由谁缴

纳有不同的规定。有的规定买受人只负

担拍卖成交环节的税收；有的规定买受

人不但要缴纳拍卖成交环节的税收，还

要承担被拍卖人历年来所欠的税收。实

务中，大致有以下四类处理方式：一是

买受人承担所有税款与费用，包括往年

陈欠、新增欠税、交易税收、其他欠费中

的一类或多类税费。二是被拍卖人与买

受人分别按照规定各自承担。三是由买

受人在办理交易手续时先行垫付，然后

再向法院申请从拍卖所得款中扣除应由

被拍卖人缴纳的税费。四是直接由法院

在拍卖所得款中扣除应由被拍卖人缴纳

的税费。

后三类处理方式与税法规定基本一

致，处理比较简单，笔者不再赘述。复杂

的是有法院采用的第一类处理方式（本

文以下只就第一类处理方式讨论），在公

告中规定了不动产拍卖成交的一切税费

由买受人承担。约定由买受人承担的税

种、费用种类的多少在不同的公告里规

定各不相同，有的是一一列举税种与费

用明细，比如：“涉及的增值税、城建税、

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企业所得

税、印花税、土地增值税等税款均由买

受人承担”；有的是概况性描述，比如：

“所涉及的一切税、费及其可能存在的物

业费、水、电等欠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有的是两者兼顾，比如：“过户时所产生

的转让双方的一切税费（包括但不限于

营业税、城建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

附加、企业所得税、水利建设基金、印花

税、土地增值税）均由买受人承担”。

三、税费承担的税法分析

有观点认为公告对税费承担的规定

违背了税收法定原则。理由为：第一，

我国单行税种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纳

税人，让公告来改变法定的纳税人属于

违法行为。第二，部分税费与本次拍卖

行为无关。往年陈欠、新增欠税、其他

欠费是被拍卖人已经确定的应付负债，

与本次拍卖交易无关，也与买受人无关，

由被拍卖人缴纳是履行其法定义务。第

三，部分税费非买受人缴纳义务。交易

税收与拍卖成交行为关系密切，只是契

税、印花税需由买受人缴纳，交易税收

中的其余税费缴纳是被拍卖人的法定义

务，与买受人无涉。据此，从税法规定

的纳税人角度分析，让买受人缴纳本该

由被拍卖人缴纳的往年陈欠、新增欠税、

交易税收、其他欠费中的一类或多类税

费是违反税收法定原则的。

也有观点认为，从契约精神的角度

来看，买受人是在接受公告的所有条款

后才实施拍卖行为的，买受人拍下不动

产后理应缴纳这些税费。公告是契约双

方对支付款项的负担约定，买受方基于

实现合同交易目的自愿选择负担该款

项，系民事权益的自由处分。

要弄清楚公告约定与税法规定的关

系，需要辨析清两对关系：公告的税费

承担与税法的税款负担的异同、公告税

费承担的约定是对缴纳主体约定还是对

价款的约定。

（一）公告的税费承担与税法的税款

负担

税种按照税款是否能转嫁可以区分

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简单地理解：纳税

人与负税人是同一个的是直接税，纳税

人与负税人不是同一个的是间接税。比

如工资薪金项目个人所得税就是比较典

型的直接税，还有个人缴纳的契税、车

辆购置税等都是直接税，纳税人缴纳的

税款无法转嫁给其他人，税款由纳税人

自己负担，纳税人与负税人是同一个，

不存在税款负担的转嫁。商品交易中的

增值税，纳税人是商家，但其缴纳的税

款金额是从购买者处取得，然后再以商

家的名义缴纳给国家。实质上纳税人缴

纳的税款是由购买者负担的。其他比如

消费税、资源税等都是间接税，纳税人

缴纳的税款都转嫁给了购买者负担，纳

税人与负税人不是同一个。间接税造成

了纳税人与负税人的分离，负税人实质

上支付税款的现象就是税款负担。

而拍卖公告的税费承担与间接税

的税款负担不同。第一，没有依照税种

是直接税还是间接税来区别规定是否

由买受人承担税费。第二，缺少法定强

制性，司法拍卖的税费承担是任意的，

可以约定也可以不约定税费承担条款。

税法上的税款负担具有法定强制性，哪

些税种是由买受人负担、哪些税种不由

买受人承担无法人为约定。第三，缺少

统一性，不同的公告可以采用不同的约

定，可以约定全部税种费种承担，也可

以约定部分税种费种承担。而税款负担

具有统一性，哪些税种是买受人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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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不是，均是统一的。据此可以确定，

拍卖公告的税费承担不是税法学原理

上的税款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有几个比较典型的案

例认为司法拍卖税费承担的规定是合法

有效的。比如2007年在审理“民事判决

书（2007）民一终字第62号”认为法律法

规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由纳税义务人以

外的人承担转让土地使用权税费的，并

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应认定为合法有效。2015年最高人民法

院对再审民事裁定书“（2015）民申字第

2282号”认为：税款承担条款并不违反

法律关于依法纳税的强制性规定。几乎

所有判例都判定税款承担条款不违反税

收法律法规。

（二）公告约定的是缴纳主体还是款

项金额

公告有关税费承担的表述是这样

的：“XX等税款均由买受人承担”“ XX

等欠费均由买受人承担”“ 一切税费均

由买受人承担”，涉及到了缴纳主体与款

项金额。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第四条明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

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纳税人

必须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缴纳税

款。全国人大和国务院颁布的单行税种

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纳税人。税法有

关纳税主体的条文是公法意义上的规

定，属于国家强制性规定。司法拍卖无

权改变税法已经明确了的纳税义务人，

也无权免除纳税义务人的法定义务，更

无权赋予法定纳税人以外的主体来缴纳

税款的义务。

司法拍卖不能对税费的缴纳主体作

出规定，只能规定非法定义务比如交易

对象的价款、交货地点等等。比如有个

别司法拍卖公告表述为：“拍卖成交后，

成交价不包含转让时双方的一切税费

等，过户时所产生的转让双方的一切税

费均由买受人承担”，就是把转让时缴纳

的税款作为一种拍卖对价的组成部分。

在司法拍卖成交前，其成交价格是不确

定的，需要经过几轮的竞价以后才会有

一个竞买成交价。竞买成交价确定后，

交易税收的金额也随之确定。交易对价

可以理解为：竞买成交价与承担税费的

合计数。

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

苏01行终893号”行政判决书有类似的

表述：“法律、法规对于纳税义务人的

规定与税款的实际承担者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法律、法规在明确纳税义务人的

同时，并不意味着禁止其他主体代为缴

纳，其他主体可以根据相关约定自愿代

为缴纳税款。”所以说，拍卖公告是款项

金额的约定，而非对法律法规已经确定

的纳税主体的变更。只不过，在交易行

为中必须也要同时明确款项的支付方是

买受人。

（三）计税依据的确定

从经济利益的最终承受来看，所有

的税款都是买受人负担的，只不过有的

税收名义上由纳税人按照税法规定缴

纳。比如买受人支付的竞价款金额是A，

以被拍卖人名义缴纳的税款金额为B，

以自己名义缴纳的税款金额为C，买受

人一共支付了A+B+C。但B是由买受人

支付给被拍卖人的并以被拍卖人名义缴

纳，或者由买受人以被拍卖人的名义直

接支付给税务机关。那么计税依据是A，

还是A+B（增值税除外，下同）？

现行的单行税种法律法规对计税依

据都有明确的规定，比如增值税、企业

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均对计税依据有

“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的规定。

对价外费用以列举和概括的方式明确为

价外向购买方收取的各种性质的价外收

费。买受人承担的税费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经济利益流向分析，虽然

税票上显示的缴纳人与法律法规规定的

纳税人一致，都是被拍卖人，表示不管

是形式上还是法律规定上，都应该是被

拍卖人支付B。实务操作上，被拍卖人

并没有直接支付，而是由买受人承担并

支付。买受人除了支付A，还支付了B与

C，其中缴纳C是买受人法定义务，B是

其额外承担的税款。买受人直接向税务

机关缴纳B，该缴纳行为相当于只是买

受人的代缴行为，从实质上与法律层面

都应该是被拍卖人经济利益的流出。买

受人总共流出了A+B+C，买受人支付给

被拍卖人（法院、管理人或债权人）A，B

是被拍卖人所欠债务金额。B由买受人

支付给税务机关可以看作：买受人先支

付给被拍卖人，再由被拍卖人支付给其

债权人。这样理解实质上、形式上、法律

层面上都吻合了。

第二，从实际效果分析，买受人代

被拍卖人支付了B ，就是代被拍卖人向

其债权人履行了债务B。随之，被拍卖人

就清偿了债务B，被拍卖人相应的对外

负债减少或者消除。从被拍卖人的债权

人角度看，B是作为被拍卖人的财产偿

还给了债权人，而非买受人的财产，因

为买受人与被拍卖人的债权人并没有债

权债务关系。

第三，从账务处理上看，被拍卖人

原有“应付账款”或“应交税费”等负债

类账户金额减少，根据“资产=负债+

所有者权益”的恒等式原理，负债的减

少必然是所有者权益增加、资产减少或

者两者兼而有之。很明显该行为与所有

者权益没有关系，那么就是资产减少了

B，但是被拍卖人的资产并没有减少。其

实因为B 是从买受人处取得（增加资产）

然后再减少用于支付，减少资产同时减

少债务。

基于此可以得出答案，承担的税款

与各税种法律法规条文明确的价外费

用性质一样，该承担的税款是伴随拍卖

行为产生的，明显属于价外费用范畴，

除增值税外，都是不动产计税价格的组

成部分。同样道理，买受人承担的其他

欠费，也属于价外费用。（下转第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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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64页）实务界还有人认为买受

人承担的税款不应该计入计税依据，理

由是计算复杂。笔者看来，具体操作上

的难度不应是不构成计入计税依据的理

由。拍卖成交的计税依据应包括成交价

及由买受人承担的各项税费合计数。

综上所述，司法拍卖公告无权对税

法明确的法定缴纳义务主体作出变更，

司法拍卖规定买受人承担被拍卖人的往

问题：M和N公司支付X公司统借

统还利息支出，是否可以全额在企业所

得税前扣除不受“债资比”限制？

“债资比”是指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

投资的比例，该问题一直是关联企业关

注的问题，债权性投资较权益性投资灵

活、快捷，在关联企业有资金需求的时

候往往采取该方式，然而操作不当就会

给企业带来税收风险。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和《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

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

知》（财税[2008]第 121号）规定，企业

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债资比”（债权

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不得超过

2：1，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

后年度企业所得税前扣除；但企业支付

给关联方的利息，若能证明借款利率符

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该企业与关联方

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相等，或关联方

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更高，其实际支

付给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

准予扣除。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

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

办法>的通知》（国税发[2009]31号 ）第

二十一条第（二）款和《国家税务总局

关于发布<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管

理办法>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8年第28号）第十八条规定，企业采

用统借统还模式的利息支出可在企业所

得税前扣除，需符合以下条件：（1）出

借方资金来源：集团内任何企业向金融

机构借款；（2）借款方为集团内企业；

（3）借款利息费用可以在资金使用企业

之间合理分摊。

笔者认为：首先，X公司按对外贷

款资金成本向M和N公司收取借款费

用，X公司起到借款桥梁的作用，符合

独立交易原则；再则，从配比原则看，

相关借款费用也应由资金使用方承担；

最后，X公司在向M和N公司收取利息、

分摊咨询费或手续费等时，应向M和N

公司开具发票，根据借款占用金额、占

用时间计算编制内部分割单，可在企业

所得税前扣除。

二、现行政策下的操作建议

在本文中，笔者根据现有税收政策

对统借统还涉及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和

企业所得税问题进行分析，然在实践工

作中，很多企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不

符合统借统还硬件或软件，增加了税收

负担、造成了税收风险。笔者结合现行

宏观经济与税收政策，就统借统还模式

给集团房地产企业提几点建议：一是尚

未冠以企业集团名称的集团房地产公司

可在9月1日以后尽快到工商管理部门

办理，以满足统借统还基本条件；二是

集团中核心企业的性质尤为重要，集团

房地产企业可成立具有金融机构的财务

公司，统一完成集团内对外贷款与内部

资金调度，以满足增值税、土地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相关政策，达到税收成本最

小化。三是集团房地产企业应做到资金

管理调度规范、资金走向清晰、计算分

摊合理、相关佐证资料充分，以减少税

收风险。

税收成本是房地产企业主要成本之

一，而税收最终承担者为终端消费者，

笔者从房地产企业角度和终端消费者角

度呼吁：一是贷款服务对应进项税额可

以从销项税额中抵扣，彻底打通增值税

抵扣链条，减少房地产企业税收成本。

二是在取消《集团企业登记证》后，统借

统还免征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应从实质

重于形式出发，建议从控股比例与控制

时间设置条件，不考虑集团企业层级。

三是在统借统还模式下，房地产企业如

能够合理、清晰分摊利息支出、成本费

用配比，且不以逃避税款为目的，集团

房地产企业对外向金融机构贷款的金融

机构证明可穿透给房地产项目公司使

用。四是相关部门规范金融机构贷款通

道，减少乱收费给房地产企业造成的税

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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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陈欠等所欠税费并不违反税法规定，

这不是对纳税主体的变更。司法拍卖约

定的是民事债权债务关系，是对拍卖成

交价款的约定：不动产价格有拍卖成交

价、买受人承担的税费两部分组成。在

确定不动产计税依据时，买受人承担的

税费与税法规定的价外费用性质一样，

应作为计税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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